附件6 
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本证明适用于：①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明，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其派出机构、各类经济功能区管委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出具相关场所证明办理市场主体设立、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使用；本证明仅为参考模版，申请人可参照使用。）
登记机关：

兹有位于本处填写房屋地址，填写的地址应与申请表填写的地址一致                                地址的房屋，面积约      平方米，该房屋属于        所有，现由                           （市场主体名称/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姓名）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使用。

上述房屋性质为：□普通住宅/□商品房住宅/□军队房产/□商业用房/□以上都不是（如勾选，请补充填写具体房屋性质）。

特此证明。

出具证明单位盖章（或房屋权属人签名）：      

出具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注：

1.未取得房屋产权证房屋需要出具本使用证明，作为房屋产权证明使用。该证明由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或经济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其自有或管理的房屋出具本证明。
2.请依据实际情况勾选□，符合该项勾选“√”，不符合该项勾选“×”，不得空选。

3.以法定用途为住宅的商品房包括商品房住宅、城镇及农村自建住房（宅基房及自建房整体同时改变用途除外）等；其中住宅小区内的住宅一律视为商品房住宅。
4.申请人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事实、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

